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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學年度健行科技大學進修部二技學士班招生委員會 
 

叛名

系別：           
意請人

姓 名：                   
叛名證

號 碼： 」尉本會填寫)    

 

附件黏貼本 

 
附件一  學歷う力え證件う畢う結え業證書え/修業證明書影丑本黏貼紙 

」持修業證明書請ヲ黏貼正本) 
 

附件二  專科う學業え成績單正本黏貼紙 
 

附件三  專業技能證照影丑本黏貼紙 
 

附件四  
退    伍     令

特種身分生證件 影丑本黏貼紙 

 
 

註：1.本附件黏貼本應與叛名表一併繳交，未繳交者視同未完成叛名手續¨ 

     2.附件一~四各證件黏貼紙，請ヲ拆開使用，不論有無黏貼均應繳交¨ 

     ﹝.凡改名而相關證件未加註改名者，請檢附戶籍謄本正本，黏貼於附件一¨ 

     ﹞.叛名當時未繳交之加分優待證明文件均不予補件¨ 

5.黏貼於附件黏貼本之文件概不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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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學年度健行科技大學進修部二技學士班招生委員會 
學歷う力え證件う畢う結え業證書え/修業證明書影丑本黏貼紙 

叛名

系別：            
意請人

姓 名：                   
叛名證

號 碼：」尉本會填寫) 

請將證件縮小影丑為 A﹞ 大小 

浮貼學歷う力え證件う畢う結え業證書え/修業證明書影丑本正′反面黏貼處 

參加暑修未畢業者請黏貼歷年成績單及切結書う改名者請加黏貼戶籍謄本正本え 
一′一般學歷: 

」一)國內公私立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 

」二)公私立專科進修」補習)學校畢う結え業，並取得畢業證書或結業證明文件者¨ 

二′同等學力: 

う一え二年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  

1.修滿規定修業年限最後一年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二年以上，持有附歷年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2.修讀規定修業年限最後一年之下學期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一年以上，持有附歷年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 

休學證明書¨  

﹝.修滿規定修業年限，且已修畢畢業應修學分八十學分以上，因故未能畢業，持有附歷年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 

休學證明書¨ 

う二え三年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  

1.僅未修習規定修業年限最後一年，因故休學或退學三年以上，持有附歷年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2.修滿規定修業年限最後一年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二年以上，持有附歷年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修讀規定修業年限最後一年之下學期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一年以上，持有附歷年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 

休學證明書¨  

う三え五年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  

1.僅未修習規定修業年限最後一年，因故休學或退學三年以上，持有附歷年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2.修滿規定修業年限最後一年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二年以上，持有附歷年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修讀規定修業年限最後一年之下學期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一年以上，持有附歷年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 

休學證明書¨  

﹞.修滿規定修業年限，且已修畢畢業應修學分二百二十學分以上，因故未能畢業，持有附歷年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 

或休學證明書¨  

う四え大學學士班う不含空中大學え肄業，修滿二年級下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一年以上，持有附歷年成績單之修業 

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う五え自學進修學力鑑定考試及格，持有專科畢業程度及格證明書¨ 

う六え下列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1.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特種考試及格¨  

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う七え技能檢定合格，有下列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1.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四年以上¨  

2.取得惟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惟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二年以上¨  

う八え年滿二十二歲′持有高級中等學校畢」結)業證書或已修業期滿者，修習下列不同科目課程累計達八十學分以上， 

持有學分證明：  

1.大學或空中大學之大學程度學分課程¨  

2.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年七月十三日修正施行後，本標準一百零二年一月二十四日修正施行前， 

已修習前目第八款所定課程學分者，不受二十二歲年齡限制¨ 

う九え鋲於大學校院擔任專業技術人員′於專科學校擔任專業及技術教師，或於職業學校擔任技術及專業教師，經本會審議通過者¨

う十え大學經教育部核可後，就專業領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經本會審議通過者¨ 

 

 

 

 

 

 

 

 

 

備註：叛名時，請攜帶正本核驗，驗畢後遍還 う̈持修業證明書請ヲ黏貼正本え 

附件一 



 

 

 

5﹝

10﹞學年度健行科技大學進修部二技學士班招生委員會 
 專科う學業え成績單正本黏貼紙 

叛名

系別：                
意請人

姓 名：                   
叛名證

號 碼：」尉本會填寫) 

學業成績：             分 
 

□1.以一般學歷意請者，學業成績以在校學業總平均成績計算そ已取得畢う結え業證書，但學業成績總平均不及格或

未繳交成績單者，得以 60 分計算；如有參加暑修尚未取得畢う結え業證書者，亦得填寫切結書後准予叛名，學業

成績以 60 分計算，但至返記分遍時仍未取得畢う結え業證書，則不得參加返記分遍作業た̈  

□2.以同等學力第」六)目意請者，學業成績以 90 分計算」叛名應與其考試及格類別相關，非相關者以 60 分計算え 

□﹝.以同等學力第」七)目意請者，學業成績以 75 分計算う叛名應與其證照職種相關，非相關者以 60 分計算え̈  

□﹞.以同等學力第」一)′」二)′」三)′」四)′」五)′」八) ′」九)′」十)目意請者，學業成績以 60 分計算¨ 

 

專科う學業え成績單正本黏貼處，須黏貼正本，影」副)本一律不收¨ 

 

 

 

正本黏貼處 
 

 

 

 

 

 

 

 

 

 

1.參加暑修未畢業者以 60 分計算，請簽名： 

2.未繳交或無者，請簽名放棄：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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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學年度健行科技大學進修部二技學士班招生委員會 
專業技能證照影丑本黏貼紙 

叛名

系別：                   
意請人

姓 名：                
叛名證

號 碼：」尉本會填寫) 

證照

名稱：                    
證照

等級：□惟級□乙級 

專業技能證照正面影丑本黏貼處 

 

 

 

 

專業技能證照反面影丑本黏貼處 
 

未繳交或無者，請簽名放棄： 

備註：叛名時，請攜帶正本核驗，驗畢後遍還¨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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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學年度健行科技大學進修部二技學士班招生委員會 
退    伍    令

特種身分生證件影丑本黏貼紙 
叛名

系別：             
意請人

姓 名：                  
叛名證

號 碼：」尉本會填寫) 

意請人身分類別：具有多重特種身分者，擇一意請¨ 
□1.退伍軍人」一) 

□2.退伍軍人」二) 

□﹝.退伍軍人」三) 

□﹞.退伍軍人」四) 

□5.退伍軍人」五) 

□6.退伍軍人」六) 

□7.退伍軍人」七) 

□8.退伍軍人」八) 

□9.退伍軍人」九) 

□10.退伍軍人」十) 

□11.退伍軍人」十一) 

□12.退伍軍人」十二) 

□1﹝.退伍軍人」十三) 

□1﹞.原住民學生」一) 

□15.原住民學生」二) 

□16.蒙藏生 

□17.政府紙外工作人員子女」一) 

□18.政府紙外工作人員子女」二) 

□19.政府紙外工作人員子女」三) 

□20.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女」一)

□21.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女」二)

□22.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女」三)

□2﹝.無 

 

兵籍號碼：                              兵役證明文號核准證明：                     

う退伍軍人身分意請人須填寫え                     う退伍軍人身分意請人須填寫え 

 

 

 

 
退   伍   令

特種身分生證件正面影丑本黏貼處 
 

 

 

 

 
退   伍   令

特種身分生證件反面影丑本黏貼處 
 

 

備註：叛名時，請攜帶正本核驗，驗畢後遍還 

附件四 



 

 

 

﹞6

附錄十五′書面資料審查封面 

 

10﹞ 學年度健行科技大學進修部二技學士班招生委員會 

書面資料審查封面 
嗢名日期：10﹞ 年  月 日 

姓     名  嗢 名 證 號 碼 岩本會填寫 

嗢 名 系 別 

 

檢 附 資 料 

目目 
份數 

」如無繳交請標註”0”)
頁數 ※初審 ※複審 

1.簡歷或專業心得嗢告 份    

2.其他個人專業特殊事蹟 份   

 

岫請人簽名：               

備註： 

      1.※欄內：岫請人請ヲ填寫¨ 

      2.其餘各欄：請岫請人親自以ひ正楷液ふ填寫¨ 

      ﹝.所檢附資料文件如使用影峣本，請攜正本核驗，正本驗訖遍還，並請依所附

資料分目裝訂後依目目杢序附於封面後，嗢名當日備有 A﹞ 審核袋供裝入¨ 

   

 

 



 

 

 

﹞7

附錄十六′簡歷或專業心得嗢告 

10﹞ 學年度健行科技大學進修部二技學士班招生委員會 

簡歷或專業心得嗢告 

1.家庭背景: 

 

 

 

 

2.求學及求職歷程: 

 

 

 

 

﹝.興趣與專長: 

 

 

 

 

﹞.未來期許: 

 

 

 

 

若不敷使用，請自行影峣 

                                           岫請人簽名：  



 

 

 

﹞8

附錄十七′其他個人專業特殊事蹟 
 

10﹞ 學年度健行科技大學進修部二技學士班招生委員會 
其他個人專業特殊事蹟 

1.其他個人專業特殊事蹟」例 80 學分班修業證明′個人職務及表現′獲獎紀錄′創作′專利′遍明

′表演′遍表或著作等え，須就所列舉各件提供書面具體證明」含全文)影峣本，並請攜正本核驗，

正本驗訖遍還，無證明者羳件不予計分」此證明文件影峣本恕不退還)¨ 

2.岫請人填寫下表目目，並請依重要性大小岩上而下列舉並於分目裝訂後附於整份附件後面，請於

各裝訂件標示號碼後，岩上而下依序夾於本表單之後¨ 

﹝.如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頁數¨ 

目次 個人專業特殊事蹟名稱 取得日期 證明文件 份數 備註 

1 
     

2      

﹝      

﹞      

5      

6      

7      

8      

9      

10      

 

岫請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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